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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：大家好！ 

適卓很榮幸應邀到貴委員會就「我國憲政機關、獨立

機關首長代理制度之現況與精進」進行專題報告，謹提

出說明如下，敬請主席、各位委員惠予賜教。 

一、 本院為憲法所定最高監察機關，院長、副院長及監

察委員，均須由總統提名並經貴院同意後始得任命 

 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，

「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行使彈劾、糾舉及

審計權」，「監察院設監察委員 29人，並以其中 1

人為院長、1 人為副院長，任期 6 年，由總統提

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」是以，本院為憲法所

設置並賦予特殊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，院長、副院

長及監察委員之任命，均須由總統提名並經貴院同

意後始得任命。另依大法官釋字第 632 號解釋，總

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、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

前，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貴院同意，貴院亦應

適時行使同意權，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行。倘總

統提名及貴院同意程序未能適時完成，致本院難以

完整行使監察職權，可能對國家憲政制度之運作產

生一定影響，恐非憲法制度設計所期待。 

二、 本院首長代理制度已於監察院組織法定有相關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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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依監察院組織法第 6 條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……監察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副院長

代理其職務。（第 2 項）監察院院長出缺時，由副

院長代理；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經立法

院同意，總統任命之日為止。（第 3 項）監察院院

長、副院長同時出缺時，由總統就監察委員中指定

一人代理院長；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、

副院長經立法院同意，總統任命之日為止。（第 4

項）監察院院長、副院長及監察委員出缺時，其繼

任人之任期，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」是以，現

行法制已就本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、出缺及本院院

長、副院長同時出缺等情形，建立相關代理及銜接

機制，以確保本院院務運作及憲政職權行使之延續

性。 

三、 有關本院首長代理制度須否增列特定代理期限，建

請再予審慎衡酌 

  經查主席等於 115年 5 月提出監察院組織法第

6 條條文修正草案，擬修正該條第 3 項，使院長、

副院長同時出缺時，代理院長之監察委員其代理期

間不得逾 6 個月，且卸任代理院長之監察委員不得

再代理院長部分，經查現行各院組織法就首長之代

理，並無再增列 6 個月等特定代理期限；監察委員

既係依法由總統提名並經貴院同意後任命，則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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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組織法原規定，將不致生迴避正式提名及貴院同

意程序，使未經憲法程序同意任命之人，卻得以長

期實質行使本院院長職權之情形；又因提名權及同

意權之行使，分屬總統及貴院各自之憲法職權，恐

難以修正組織法之法律層次增加代理期間限制，強

制憲政機關於一定期間內完成正式提名及同意程

序；且院長肩負院務統籌及對外代表等重要職責，

如頻繁更換代理人，恐對院務推展之穩定性及政策

延續性產生影響。另倘總統提名並經貴院同意，由

總統任命之監察委員，均已代理院長各 6 個月後，

而該屆監察委員任期尚未屆滿，致生無人得再代理

院長之情形，亦恐影響本院業務之正常運作及憲政

機關職權之行使，允再予審酌考量。 

四、 結語 

  基於本院院長出缺之代理與遞補機制，現已明

定於監察院組織法及相關法令之中，相關規範施行

迄今，運作尚稱順暢，實務上亦未發生因代理制度

不完備而影響院務推動之情形。未來如遇相關情

形，本院將持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確保院務運作

之連續性及組織功能之穩定性。 

適卓在此感謝貴院對本院之支持，以上報告，敬請指

教，謝謝。 




